
東
方
工
商
專
校
九
十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第
三
次
經
費
稽
核
會
會
議
記
錄

一
、
時
間
：
九
十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八
日
中
午
二
時
四
十
分

二
、
地
點
：
簡
報
室

三
、
主
席
：
邱
明
源
校
長

記
錄
：
鐘
逸
鶴

四
、
出
席
委
員
：(

如
簽
到
單)

五
、
提
案
討
論
：

案
由
（
一
）
提
請
審
議
九
十
年
度
整
體
發
展
獎
補
助
款
資
本
門
核
銷
事
宜
。

提
案
單
位
：
總
務
處
財
管
組

說
明
：
一
、
經
專
責
小
組
第
八
次
會
議
「
審
議
九
十
年
度
獎
補
助
款
細
項
變
更
事
宜
」
通
過
後
，
確
定
執
行
情
形
為
九
十
年
度
補
助
款 

3
9
,
6
6
8
,
1
4
0

元
，
獎

助
款 

1
9
,
5
4
9
,
6
7
7

元
，
合
計 5

9,
2
1
7
,
8
1
7

元
。
資
本
門
佔5

5%

，
為3

2
,
5
6
9
,
7
9
9

元
，
依
規
定
學
校
需
提
補
助
款
十
分
之
一
為
配
合
款
應
為

3
,
9
6
6
,
8
1
4

元
，
合
計
資
本
門
部
份
應
購
買
圖
儀
、
訓
輔
教
學
儀
器 

3
6
,
5
3
6
,
6
1
3

元
。

二
、
其
相
關
資
訊
如
附
件
一
。

決
議
：
一
、
採
購
項
目
執
行
數
大
於
預
算
者
，
業
已
依
相
關
處
理
原
則
及
辦
法
及
先
提
請
獎
補
助
款
專
責
小
組
審
議
通
過
，
本
會
同
意
通
過
。

二
、
使
用
教
育
部
獎
補
助
款
所
購
買
設
備
，
有
八
十
五
項
其
規
格
、
數
量
、
細
項
、
金
額
有
所
變
更
，
除
「
規
格
提
升
」
原
因
外
，
另
有
「
原
申
請
名

稱
太
籠
統
」、「
採
購
不
及
」
等
因
素
，
期
下
年
度
能
減
少
因
後
兩
項
原
因
所
導
致
之
變
更
。

三
、
請
預
決
算
差
異
大
者
應
進
行
差
異
分
析
，
並
加
以
說
明
；
完
成
資
料
請
會
本
委
員
會
。

案
由
（
二
）
提
請
審
議
本
校
九
十
年
度
教
育
部
整
體
發
展
經
費
經
常
門
支
用
情
形
案
。

提
案
單
位
：
人
事
室

說
明
：
一
、
九
十
年
度
教
育
部
整
體
發
展
費
補
助59,217,817

元
。

二
、
依
規
定
經
常
門
經
費
百
分
之
八
十
（2

1
,
3
1
8
,
4
1
3

）
得
支
用
於
學
校
人
事
費
，
本
年
度
支
用 21,318,414

元
；
至
少
百
分
之
二
十
（5,329,604

）

應
支
用
獎
助
教
師
進
修
、
研
究
、
研
習
、
著
作
、
改
進
教
學
、
升
等
，
本
年
度
支
用 5,218,626

元
，
達 19.58%

。

三
、
其
相
關
資
訊
如
附
件
二
。



決
議
： 

一
、
經
常
門
使
用
均
按
照
本
校
「
接
受
教
育
部
獎
助
提
昇
師
資
素
質
經
費
使
用
辦
法
」
支
用
，
照
案
通
過
；
惟
部
份
教
師
申
請
獎
助
案
，
已
通
過
校
教

評
會
核
准
，
卻
延
遲
核
銷
，
影
響
經
費
使
用
，
故
請
支
用
單
位
於
下
年
度
注
意
追
蹤
執
行
進
度
。

二
、
本
年
度
使
用
比
率
達1

9
.58%

，
期
下
年
度
能
提
昇
至2

0
%以

上
。

六
、
臨
時
動
議
：
無

七
、
散
會




